
附件一

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教育局行政执法主体公示信息确认表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时间：2026年 03月25日

序
号

单位名称 单位类别 法定执法职责和权限 主要执法依据 办公地址 联系电话 门户网站

1
白山市江源区  

教育局
法定行政执法  

机关

一、依法对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
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
及其他文化教育的学校设立、变更
和终止审批的监管工作。
二、依法对校车使用许可的监管工
作。
三、依法对文艺、体育等专业训练
的社会组织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审
批的监管工作。
四、依法对教师资格认定的监管工
作。
五、依法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
的监管工作。
六、依法对校外培训的监管工作。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
进法》；3.《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5.《教师资格条例》；6.《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
若干意见》第五条；7.《吉林省
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学前教育改革
和发展的意见》；8.《校外培训

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吉林省白山市江源
区孙家堡子街道民

强街15号

0439-
3726536

无

填表人：刘伟                                                                联系电话：0439---3726536


